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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加福音（二十八）神國的性質

經文：路加福音20：9-47

前言：

耶穌繼續天國的主題，在「兇惡園戶」的比喻中，說明上帝的拯救計畫將帶給這群兇惡的宗

教領袖嚴厲的審判。耶穌知道祭司長派奸細來找他話語的把柄，雖知道他們的動機，但智慧

地回答了他們兩難的問題，使他們閉口無言。耶穌也向撒都該人解明了有關關復活的問題，

教導他們不要用屬世的觀點來看復活，並點明神是神是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活人

的神。再次，他提醒人們不要被宗教領袖的外表蒙騙，將來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。這也提

醒我們，要有真實的生命與救恩相配，所交托給我們地上的產業，要小心看管，因為將來這

一切都要在主面前交帳。

破冰題：請分享交稅的經驗與感受。

一、兇惡園戶的比喻 (9~18)

神把選民管理與牧養的工作交給宗教領袖，但他們卻沒有盡責去管理，不理會神的要求，甚至

拒絕神的兒子。對這些人，耶穌就是「匠人所棄的石頭」；他們拒絕耶穌，所以神就把祂的產

業轉給「別人」，「別人」並非指外邦人，而是指神從各族類中揀選的選民，包括猶太人和外

邦人「屬神的子民」。當主再來的時候，對於不信的列國，主乃是砸人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。

應用此經文到現今的世代，就是人對主耶穌的態度，決定此人蒙恩或遭禍。接受主的人，就要

被主建造；主成為他們得救的磐石；但拒絕主的人，主就成為他們跌人的石頭。

問答題（一）耶穌所講「兇惡園戶」的比喻用意為何？這些宗教人士對此比喻有何反應？

二、歸給該撒及歸給神之物(19~26)

神國子民在地上要順服在上掌權的，神所量給世人的權柄，有其範圍和界限，「… 因為沒

有權柄不是出於 神的。凡掌權的都是 神所命的。」（羅十三 1）所以「凡人所當得的，就

給他。當得糧的，給他納糧；當得稅的，給他上稅；當懼怕的，懼怕他；當恭敬的，恭敬

他。」（羅十三7）。 「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」「當得稅的，給他上稅」神國子民如果能看

見外邦的權柄之上是神的權柄，就可以在寄居之地安心居住，按著地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去

生活，。另外，我們信徒在與人的應對上，不可粗心大意；我們固然要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

量」，不會論斷人，但卻能「看出」人隱藏的心懷意念，因為「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，卻沒

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」（林前二 15）。信徒在人群中間，一面要馴良像鴿子，一方面也要防

備人，靈巧像蛇(太十 1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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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題（二）他們巧計問耶穌這個問題，有何目的？耶穌如何應對？從耶穌的回答中，我們

學到了什麼？這也教導我們基督徒對上執政掌權的應有什麼態度？

三、耶穌與撒都該人解明復活之事 (27~44)

他們虛構此故事，目的是想要藉此問題，使復活的事顯得荒唐無稽。正如撒都該人以屬地的

眼光，無法想像將來復活後屬靈的光景，所以在「復活」的議題上有很多的辯論。耶穌提到

嫁娶的事只在今生才有，不會延續到天上。「這世界」是短暫的、屬地的，是臥在撒但手下

的世界，「這世界」的人都要死亡，要朽壞、且是羞辱的、軟弱的、血氣的、是屬土的血肉

之體。「那世界」是指神的國，是永恆的、屬天的，都是「從死裡復活的」，有復活之後的

形體，所以是不朽壞的、榮耀的、強壯的、屬靈的（林前十五35-50）。這是兩個性質不

同的世界。我們都是有盼望復活的子民。

問答題（四）解釋「神是亞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」。

問答題（五）從此段經文，分享你對復活的看法與認識。這是否幫忙我們看透死亡的權勢，

就不再害怕死亡？

四、防備文士（（45-47）

人的天然肉體生命總是介意名分地位，喜歡被人尊重、高舉。這些文士正是犯下了屬靈人的

高傲與假冒為善。屬靈的人也許可以輕看「筵席上的首座」，卻也很難放下「會堂裡的高

位」。人若以「這世界」的名利虛榮作自己的滿足，他就進不了「那世界」。當一位基督徒

在教會受人敬重的程度越高，神對他秉公行義的要求也越嚴格；他若越假冒為善，他所受的

譴責也就越厲害，但信徒對神真實的奉獻，必得主的稱許。

結論：

「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」表明，一切不屬神的，神絕對不要，屬地的不能與屬天的混合在一

起。神要建立的是神國，內容、方法、權柄都必須是屬天的，按天上啟示的樣式來建造。所

以教會不應該參與「凱撒」的活動，也不應該讓「凱撒」屬世的價值觀進來。如果把屬地和

屬天的內容勉強調和在一起，即使出發點是好的，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，總是屬地的破壞屬

天的，教會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。另一方面，「神的物當歸給神」，一切屬神的，神絕

不允許被侵奪。當屬地的權柄越過界限，侵犯到更高的屬天的權柄時，神國子民便要「順從

神，不順從人」（徒五29），這是應當的！求神給我們智慧與勇氣，在世如何分辨屬靈的

與屬世的，將凱撒的物歸給凱撒，將屬神的物歸給神；倚靠聖靈，敬虔平安度日。

生活應用：你期待復活嗎？若我們有把握自己必有復活的生命，那我們對肉體的生命、今生

的事，應如何看待？


